行政办公设备及家具申请，主要指：各单位办公室空调、电脑、打印机（含多功能一体机）等通用办公设备以及办公桌椅、文件柜等通用办公家具，经费来源为行政办公经费。各单位以满足行政办公基本需要为标准，本着“节俭、实用”的原则，从严控制，结合实际需要，填写《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通用办公设备、家具申请表》，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单价5000元以下的申请，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通过、配备到位；单价5000元以上申请，资产处进行物资采购立项申请，审批通过后，配备到位。
教学、科研、培训、实验室建设、人才基金等其他专项经费采购的办公设备和其他特殊需求的专业类办公设备，按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由各单位自行立项,按采购流程办理。属于学校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的物资，由校内框架协议服务商提供服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协助联系服务商、资产验收、入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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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理由：


申请单位经办人：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意见：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